附件1

汕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电动自行车
登记办法
（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制定目的】 为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规范电动自行车登记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汕头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汕头经济特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电动自行车，是指符合国家标准，以车载电池为新能源，实现电驱动或/和电助力功能的两轮自行车。
[bookmark: _GoBack]    第三条【适用范围及管辖】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电动自行车登记工作，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条【登记原则】 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应当遵循依法、公开、公正、便民的原则。
第五条【告知义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受理电动自行车登记申请时，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其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告知不予受理、登记的理由。
第六条【形式审查】 所有人或者代理人申请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业务，应当如实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规定的材料，如实申告规定的事项，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和车辆的合法性负责。
第七条【登记规定】 电动自行车应当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取得行驶证并悬挂号牌，方可上道路行驶。
申请电动自行车登记的，应当自购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在申请注册登记期限内，可以持有效购车发票上道路行驶。
电动自行车号牌分为用于个人的白底黑字普通号牌、用于即时配送、市政服务、执法管理等特定领域的蓝底白字专用号牌以及用于租赁电动自行车的黄底黑字专用号牌。
第八条【注册登记】 电动自行车的注册登记实行成年人实名制。申请注册登记的，应当填写《电动自行车登记申请表》，交验车辆，如实提交以下材料：
（一）具有本市户籍的身份证明或者具有本市的居住证；
（二）购车发票等车辆来历证明；
（三）合格证明或者进口凭证；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证明、凭证。
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委托代理人申请登记的，还应当提交书面委托书及委托人的身份证明。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确认电动自行车，审查提交的证明、凭证。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准予登记，核发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
第九条【不予注册登记】 电动自行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注册登记：
（一）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提供的证明、凭证无效；
（二）电动自行车来历证明被涂改或者电动自行车来历证明记载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与身份证明不符的；
（三）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提交的证明、凭证等与电动自行车不符的；
（四）电动自行车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五）电动自行车未取得国家性强制性产品认证;
（六）电动自行车属于被盗抢的；
（七）电动自行车被司法机关或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的；
（八）申请人在本市已登记电动自行车的；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变更登记】 已经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日内向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
（一）改变车身颜色的；
（二）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变更的；
（三）电动自行车所有人的住所迁入本市管辖区域的。
申请变更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填写《电动自行车登记申请表》，并提供本人身份证明，交验车辆。
有本条第一款第（三）项情形的，重新核发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
第十一条【不予变更登记】 电动自行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变更登记：
（一）改变电动自行车的品牌、型号的；
（二）改变电动自行车电池种类、型号的；
（三）改变电动自行车电动机功率和额定电压的；
（四）改变已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外形和有关技术数据的；
（五）申请人在本市已登记电动自行车，申请将异地电动自行车转入本市的；
（六）具有本规定第九条第（一）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情形的。
第十二条【变更备案】 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在信息或者事项变更后三十日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变更备案：
（一）所有人身份证明信息、联系方式变更的；
（二）更换电动机的。
第十三条【补换领牌证】 电动自行车号牌、行驶证因丢失、灭失、毁坏等原因无法继续使用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携带本人身份证明到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补、换领。对于未损毁的号牌、行驶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收回。
补、换领牌证的，原牌证作废，不得继续使用。
第十四条【注销登记】 已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注销登记：
（一）电动自行车所有人申请报废注销的；
（二）电动自行车因自然灾害、失火、交通事故等造成灭失的；
（三）因质量问题退车的；
（四）号牌有效期届满的；
（五）电动自行车登记被依法撤销的；
（六）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注销的情形。
第十五条【公告牌证作废】 已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公告号牌、行驶证作废：
（一）电动自行车登记被依法撤销后，未收回号牌、行驶证的；
（二）电动自行车所有人办理注销登记时未交回号牌、行驶证的。
第十六条【违法行为处理】 电动自行车所有人申请办理第十条第（二）项、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事项前，应当将涉及该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
第十七条【档案管理】 电动自行车登记档案实行电子化管理，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具有同等效力。对办理登记时不需要留存原件的证明、凭证，以电子文件形式归档。
第十八条【不正当登记】 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电动自行车登记或者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汕头经济特区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予以处罚。
第十九条【被盗抢规定】 电动自行车被盗抢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被盗抢证明、凭证等材料，在登记系统内记录，停止办理该车的各项登记和业务。
被盗抢电动自行车发还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相关证明、凭证，恢复办理登记和业务。
第二十条【其他规定】 《汕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专用号牌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